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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发展慈善事业与实现新时代的“弱有所扶”∗

陈 成 文　 　 　 王 雅 妮　 　 　 何 　 培

摘　 要：“弱有所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项全新的民生建设目标。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慈
善事业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力量。 然而，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着监管机制不健全、发展“供能”不充

足、专业水平低端化和服务模式单一化等方面的实践困境。 因此，要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必须积极推进慈善体

制改革。 一是加强监督管理，积极规范和引导慈善组织行为；二是推进政策“赋能”，促进慈善组织的持续发展；三
是推动内部改革，提高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四是健全运行机制，保障慈善组织的“扶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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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而弱势群体的存在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

个突出表现。 弱势群体是指在经济上具有贫困性、
在生活质量上具有低层次性、在生理和心理上具有

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①弱势群体的这些社会特

征严重制约了其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 为此，
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弱有所扶”的民生建设

目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又强调：“完善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

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②众

所周知，慈善事业是个人或组织以资源捐赠财产、物
资或提供服务等方式，开展扶弱济困和救灾等活动

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必

要补充，慈善事业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

力量。 因此，要实现“弱有所扶”的民生建设目标，
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大力推动

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慈善事业：新时代“弱有所扶”的润滑剂

作为社会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慈善事业是

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新时代“弱有

所扶”的润滑剂。③ 从广义上说，“弱有所扶”中的

“弱”包括处于生活贫困、发展困境中的群体。 弱势

群体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

的。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弱势群体就一直存在。
慈善行为的发生是与弱势群体息息相关的。 受儒家

“仁爱”和墨家“兼爱”等思想的深远影响，我国自古

以来就有官方性质和民间性质的慈善行为。 在魏晋

南北朝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收容贫病者的慈善

机构（六疾馆）和赡恤孤老的机构（独孤园）。 并且，
在这一时期，佛寺慈善活动盛行，在扶贫济灾、施医

给药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在明清时期，官方设

立了抚恤孤老的养济院、恤病助丧的漏泽园等慈善

机构；民间则成立了普济堂、会馆、义庄及各种善堂

善会等慈善组织。 现今，我国更是有登记认定的慈

善组织５２８５个，其中慈善基金会７３１个，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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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０ 个，红十字会 ２７３ 家。④这些数量众多的慈善组

织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在扶弱济困和救灾领域中

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可以说，以慈善组织、机构为

主体，以慈善活动为载体的慈善事业在帮扶社会弱

势群体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因此，新时代

“弱有所扶”民生目标的实现必然离不开慈善事业

的支持。
１．慈善组织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行动

主体

在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历经官办基金会出现、
官方背景慈善会兴起、官民慈善组织共生到民间化

演进的过程⑤，一直带有或多或少的行政色彩。 因

此，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也由

“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演变成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

成部分”。⑥这也就说明了慈善组织与政府一样，是
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行动主体。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年底，我国有 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２４０９０ 万人，
孤儿 ４１． ０ 万人，低保对象 ４７８６． ７ 万人，特困人员

４９２．３ 万人，等等。⑦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进

行针对性的有效帮扶仅靠政府力量是完全不可能实

现的，这必然使得慈善组织成为“弱有所扶”的主体

之一。 慈善组织的这种主体性地位主要体现在资金

筹集和人员动员两个方面。 在资金筹集上，慈善组

织通过公开募捐、接受捐赠和财产增值等方式，获得

以开展慈善活动为目的的慈善资金，为实现“弱有

所扶”提供了资金支撑。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的预估

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我国慈善系统的社会捐赠收入将

超过 ４２６ 亿元；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三

类组织的社会捐赠收入为 ８５０ 亿元，其中基金会的

社会捐赠收入为 ６８０ 亿元。⑧在人员动员上，慈善组

织通过招募、培训志愿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业志

愿者队伍，为实现“弱有所扶”提供了人员支持。 在

２０１７ 年，我国有 １７１６．４ 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

了 ５３９５．６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⑨由此可见，在社会

“扶弱”事业中，慈善组织不仅可以筹集慈善资金，
弥补财政资金的紧张，还可以动员大量的志愿者，解
决政府人员不足的问题。

２．慈善活动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

手段

慈善活动是一种公益活动。 慈善是社会的第三

次分配，其主体是有社会良知的公民。⑩根据经济学

家厉以宁的观点，社会分配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

层次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即根据能力大小决定

收入多寡；第二层次是以公平为原则的分配，即通过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第三层次是以道德

为动力的分配，即有钱人自愿把钱分给穷人，也就是

慈善事业。慈善活动正是由于这种收入分配功能，
才成为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手段。 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２０１６ 年，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 １％的收入最高家庭占有全国 １ ／ ３ 的财富，占据

人口 １ ／ ４ 的收入最低家庭只拥有全国 １％的财富，全
国 １０％的最高收入组与 １０％的最低收入组之间的

收入差距是 ９．５ 倍，２０％的城镇最富裕家庭拥有全

部城镇金融资产的 ５５．４％。而慈善活动在一定程

度上就是一种移富济贫的捐赠活动，即将财富从富

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进行转移，使经济条件较好的群

体向困难群体无偿捐赠个人财富。 以参与社会救助

为例，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全年共接收社会捐款 ７５４．２
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 ２５．０ 亿

元，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 ７２９．２ 亿元；全年各地民

政部门直接接收捐赠物资价值折合人民币 １．１ 亿

元，间接接收其他部门转入的捐赠物资折款 ０．７ 亿

元，社会捐款 １０．３ 亿元；全年有困难群众 ５８２．８ 万人

次从中受益。当前，我国慈善活动的范围已经覆盖

了社会救助、救灾救援、环境保护和促进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涉及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 可以说，慈善活动基本

上实现了对经济型弱势群体、社会型弱势群体、生理

型弱势群体、心理型弱势群体和文化型弱势群体等

因不同原因致弱的社会群体的帮扶。
３．慈善文化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内在

动力

慈善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慈善文

化，即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从事或形成的慈善

意识、慈善活动、慈善组织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狭义

的慈善文化指人们的慈善观念，它是慈善事业的精

神支撑。在这里，慈善文化特指慈善观念和意识，
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利他主义和志愿精神。 首先，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主张“人”是慈善的根本目的和

根本动力。 一切慈善都是为了“人”，也就是为了满

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和向往；一切慈善都必须依靠“人”，即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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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活动和慈善事业必须要有“人”来开展。其次，
利他主义和志愿精神强调的是助人、回报社会的社

会责任感。 慈善文化要求人们做慈善是基于内心的

社会责任感，是一种自愿的、无偿的行为，而不是为

了获得利益、谋取声望。 从慈善文化的内涵可以发

现，弱势群体必然是慈善活动的帮扶对象，满足其生

存和发展的需要必然是慈善活动的重要目标。 这种

无私帮助弱者的慈善文化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激发

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人们帮助社会弱者的

动力，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精神支柱。
可以说，“弱有所扶”就是以人为本、利他主义和志

愿精神为核心的慈善文化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

二、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的实践困境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着慈善组织监管机制

不健全、慈善组织发展“供能”不充足、慈善组织专

业水平低端化与慈善组织服务模式单一化等方面的

实践困境。 这些实践困境严重地阻碍了慈善事业

“扶弱”功能的充分发挥。
１．慈善组织监管机制不健全

现代社会组织的监管体制包括社会组织在行政

机构的设置、权责划分、权力运行等方面的体系和制

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

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从对

慈善组织的监管情况来看，当前我国慈善监管机制

存在法律监管机制和社会监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１）法律监管机制不健全。 对比近几年慈善组

织快速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慈善立法进程相对滞

后，导致慈善组织的监管力度无法满足当今公众对

慈善组织透明度的要求。 目前，我国与慈善组织有

关的全国性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这些法律文件存在着规定杂乱、彼此

矛盾、实施细则不到位等问题，且缺少全程监管的法

律依据，对于登记成立的慈善组织的监管仍倾向于

事前监管，事中、事后监管缺乏，无法形成完整系统

的监管体系。
（２）社会监管机制不健全。 从慈善的性质来

看，慈善是一种以社会捐赠为基础的社会救助。 它

的资金来源不是国家补贴，而是自愿捐款。 换言之，
慈善事业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 因此，在法律上，公
众有权监督慈善机构的信息披露。 但是，在我国，社

会监督还存在着范围较小、力度较弱的现实困境。
社会监督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缺失。 虽然信息时

代的到来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对慈善组织及其行为

进行监督的可行性，但就现有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制度而言，规则相当复杂，完善程度不高。 其具体表

现在信息披露内容缺乏相应的标准，如日常活动包

含哪些信息、一个慈善项目的执行情况需要公开哪

些内容等均缺乏具体的标准。 而公众对相关专业知

识的匮乏，也使得慈善信息中存在的问题难以被发

现。 同时，为了避免引发负面舆情，社会媒体对慈善

组织的报道往往倾向于正面宣传，这进一步增加了

社会对慈善组织实际运营情况的了解难度。
２．慈善组织发展“供能”不充足

慈善组织“供能”是指国家动用公共资源，通过

税收优惠等方式对慈善组织进行支持，以推动慈善

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各类慈善组织

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公共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得力助手。 因此，对慈善

组织的“赋权赋能”，激发慈善组织活力，显得至关

重要。 慈善组织能否生存、发展和壮大，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制度安排和相关政策是

否科学合理。 但是，由于我国政府改革和社会转型

的双重压力，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支持力度远远满足

不了慈善组织发展的现实需要。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１）政府越位。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慈善组

织力量不断壮大，但慈善事业的发展还未完全成熟，
政府作为慈善事业的“参与者”角色，对慈善组织的

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政府的

过度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发展。 其

具体表现为政府在运作过程中，通过人事任免制度

参与慈善组织内部的人事安排，将一些党政干部安

排为慈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从慈善事业的“参与

者”变成了慈善组织的“决策者”。 这就导致慈善组

织缺乏自主性，过度依赖政府资源，运作效率大幅度

降低，难以大展拳脚。
（２）我国慈善税收优惠体系不完善。 首先，在

我国，负责对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进行审核认定的

是财政、税务部门。 税务部门拥有较大的决策权且

通常抱有“宁缺毋滥”的想法，这导致很多慈善组织

无法取得免税资格。 其次，在货币捐赠方面，我国只

规定了对捐赠者的纳税申报进行当期抵扣；在非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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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捐赠方面，税收优惠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也更为

突出。 最后，由于现行税制缺乏与慈善的必要对接，
没有考虑慈善组织的多种形态，导致大量税收优惠

不能涵盖所有慈善组织。 比如，境外捐赠物资用于

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只针对经国务院主管部门依法

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一些地方主管部门批准设立

的慈善组织却没有包含在内。

（３）我国慈善信托未能有效开展。 慈善信托是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它将现

代金融方式融入社会制度创新，可广泛吸纳、合理运

作社会捐赠的巨额财富，并按委托人意愿将投资收

益用于公益事业，为大额慈善捐赠、股权捐赠、不动

产捐赠难以落地等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路径。 从

国外的情况看，慈善信托是老百姓做善事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形式，可以“放大”慈善事业的效果。 但一

直以来，我国慈善信托中存在的业务主管部门不清

晰、准入程序不明确、相关制度不配套、监管不健全

等问题阻碍了这一慈善形式的发展。
３．慈善组织专业水平低端化

近年来，慈善公益事业在我国有了长足发展，但
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慈善组织内部管理结构不健全。 首先，有
些慈善组织的理事会成员来自同一单位，或是大部

分成员彼此沾亲带故，这种理事会结构的不合理性

导致慈善组织理事会在对一些重大事项的表决时无

法做到公正、公平。 其次，有些慈善组织中作为决策

者的理事长和作为执行者的秘书长均由同一人担

任，决策和执行无法约束制衡。 最后，一些慈善组织

的监事会形同虚设，部分慈善组织甚至没有设立监

事会，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这些内部管

理结构中存在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慈善组织管

理的公正性和决策的公平性。
（２）组织成员缺乏稳定性。 我国大多数慈善机

构都是由社会公民自发创立的、与志同道合的人共

同发展起来的，往往依靠的是创立者和参与者向他

人提供帮助的热血与爱心。 这使得慈善机构在组织

成员方面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专业人员匮乏问题。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属于兼职、
志愿者的形式，专职人员较少且专业化程度不高。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湖北省红十字会在防疫

物资管理调度等方面暴露出的缺陷和短板在较大程

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

的问题。 在“扶弱”工作中，工作人员的低专业性必

将导致“扶弱”效果大打折扣。 二是人员频繁流动

问题。 我国大部分慈善机构都缺乏完整合理的晋升

机制，没有为员工提供清晰的职业规划，不注重职场

的培训教育，员工自身素质难以提升，人格发展受

限。 与此同时，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大部

分人的认知习惯中，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和信任远胜

过对“私人”创办的社会组织的信赖。 因此，较低的

社会公信力也限制了慈善组织专业人才的开发

空间。
４．慈善组织服务模式单一化

虽然慈善组织在提高社会福祉、减少社会贫困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的慈善组织所采用的

“扶弱”模式比较单一，这种单一的“扶弱”模式引发

了种种弊端。 具体而言，慈善组织“扶弱”模式的单

一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资金来源单一。 资金是保证慈善组织有效

性的关键因素。 从筹资角度来看，资金来源是多种

多样的，主要有社会捐赠、国家补贴、捐款收入、投资

收入、产业收入等。目前，由于国家对慈善组织的

投入较少，慈善组织的投资潜力有限，大部分慈善组

织主要是通过聚集社会资源并调配社会资源来实现

帮扶弱势群体的目的的。 典型的有慈善基金，如韩

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就是借助明星的影响力，通过与

其他企业合作组织各类活动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

公开募捐，并将募捐所得的慈善资金和各类物资输

送到贫困地区，发放给弱势群体。 单一的资金来源

使得慈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公众。 在经

济下行、公众收入减少或是慈善组织爆出丑闻、社会

公信力下降、公众捐款热情降低等情况下，慈善组织

的资金调配必然会受到影响。
（２）“扶弱”措施单一。 在“扶弱”过程中，一些

慈善组织往往选择直接向贫困地区捐资捐物、给弱

势群体发钱发物的方式。 这种“扶弱”方式虽然可

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但长此以

往必将导致不良后果。 一方面，部分弱势群体可能

会产生依赖心理，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思进取，完
全寄生于社会的帮扶；另一方面，获得了资金、物资

的弱势群体可能因缺乏理财投资的意识与方法，在
将慈善款肆意挥霍之后又可能恢复到基本生活无法

保障的状态。 此外，无论是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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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鳏寡独居老人、残障人士，他们往往既处于经济上

的弱势地位，又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方面面临着较

大的压力，而慈善组织单一的经济帮扶针对这类群

体在生理、心理、社会性方面的弱势成效不大。

三、制度创新：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取向

上述分析表明，推进慈善事业改革势在必行。
要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就必须推进新时代慈善

事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而推进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

的制度创新，根本的目标取向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加强监督管理，积极规范和引导慈善组织

行为

慈善组织的监管体系包括了行政监管、社会监

管和组织内部监管。 要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就
必须形成行政、社会和慈善组织内部通力协作的立

体监管体系。
（１）要在严格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

基础上构建合理有效的立法架构，加强对慈善组织

的行政监管。 ２０１６ 年我国《慈善法》的实施，奠定了

我国慈善组织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它界定了慈善

的相关概念、处理原则、监管方式、责任承担等一系

列根本制度，是慈善监管的最高法规。 因此，必须以

我国《慈善法》为基本指导，进一步出台一系列法律

法规，并配套具体的实施办法、实施细则和部门规

章，不仅要有国家层面的法律，还要有各地方政府结

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法规，形成完整、有序、
统一且有机结合的法律制度体系。 同时，还必须通

过高效、有力的执法加强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监管。
（２）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加强对慈善组织

的社会监管。 公开透明是进行有效社会监管的前

提。 为此，应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具体的

信息披露标准，对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分类，明确哪

些信息应该公开，并针对不同规模的慈善组织按照

不同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其次，要加快建立慈善

行业自律机制。 行业联合会和公益行业协会是我国

现有的制定行业自律公约的中介组织，行业联合会

内所有成员组织都必须严格执行其制定的自律公

约，并接受监管，对于存在违反自律公约的成员组

织，行业协会可按照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要建立第

三方评估机构的管理和控制机制，从大数据层面对

慈善机构的宏观运行进行评估。 推进国家监管、社
会监管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监管三位一体的监管体

系，将慈善组织放入透明“口袋”，规范实行信息公

开，促进慈善组织长远发展。 同时，媒体也应增加对

慈善的关注度，及时报道慈善动态，做到报喜也报

忧，为社会监管提供全面的信息。
２．推进政策“赋能”，促进慈善组织的持续发展

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

府的支持。 要实现对慈善组织的“赋权赋能”，就必

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１）政府必须明确慈善事业的战略定位。 慈善

事业绝不仅仅是社会保障中政府的辅助或补充，政
府要将其作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
境保护等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纳入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 现阶段，我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

双重管理和分级管理体制使得慈善组织不得不沦为

政府的附属机构，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发展受到很大

的限制。 因此，应该废除双重管理体制，从而增强慈

善组织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按照组织的发展目标和

业务需求独立筹集资金、运作项目。
（２）政府应对慈善组织、慈善工作者进行肯定

和激励。 一方面，应不断完善慈善税收优惠政策。
公平公正、有效激励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推动慈善事

业快速发展的关键。 因此，政府应统筹分析慈善组

织在办理税收优惠有关事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不断完善慈善捐赠的减免税种类型，简化慈善税

收优惠程序，建立认定标准清晰、程序明确、操作简

单的慈善组织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体系，吸引更多的

民众和企业参与慈善事业。 同时，也要推动税务监

管机制建设，加强对慈善税收优惠实施的监管，确保

权力不被滥用。 要稳妥推进慈善信托发展，尽快出

台专门的慈善信托管理制度，对于慈善信托的发起

设立、财产运作管理、受益人权利以及慈善信托的监

管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要完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
制定清晰的信托财产登记相关条款和对信托财产登

记的程序。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先进个人的先进事

迹应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定期对慈善人物进行表

彰，并健全对慈善人物权益的保障措施等。 此外，慈
善组织也要积极与政府开展政策协商和联合行动，
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的反哺作用。

３．推动内部改革，提高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

慈善组织专业化程度取决于组织管理结构的成

熟度和工作人员的专业性。 因此，要提高慈善组织

的专业化程度，就必须进行慈善组织内部改革，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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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水平。
（１）要健全组织管理结构。 慈善组织管理的核

心是建立以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管理结构。 理

事会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决定组织的使命和组织负

责人的任免，保证组织履行应尽的法律和道德的责

任，对自身的一切行为负责并保持透明度。这就要

求慈善组织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优化理事会

结构，要从理事会的职能出发，建立健全决策机构，
公正合理选任理事。 此外，慈善组织需要进一步明

确自身的个性与定位，提高事业单位的透明度和管

理的灵活性，完善组织内部的各项管理和监督制度。
可靠的管理体制是慈善组织内部控制和有效运作的

重要保证。 因此，必须完善组织结构，合理分配内部

权力，下放内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明确各部

门职责权限，加强内部监督管理。一方面，慈善组

织通过完善组织结构，保证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

的独立性和互联性。 其中，决策层成员应力求多元

化、专业化，避免人浮于事、没有实权的情况发生，行
政层必须有效实现组织的项目目标，控制层必须保

持其独立性和执行控制的功能。 财务报告和会计资

料必须经过严格审核，以防止腐败。 另一方面，慈善

机构应从人力资源、财务、工程、信息披露等方面进

行全面、系统的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相关

的规章制度。
（２）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首先，慈善组织应

建立合理的工资制度，改善福利条件，为员工提供合

理的薪资待遇和完善的福利保障，在留住优秀人才

的同时争取吸引更多的新人才。 其次，慈善组织应

完善晋升和工作评价机制，为员工制定科学的职业

发展规划，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培训以及专业培训，为
员工提供发展和晋升的空间，提高员工专业服务水

平，增强组织竞争力。 最后，可以通过建立稳定的志

愿者团队，吸引长期从事社会活动的热心人士。 此

外，在现代社会，媒体是社会现象的“放大镜”，是社

会舆论的“扩音器”。 要增强慈善事业的社会认同

度，就必须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因此，可
以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大量的广告并进行政策宣传，
促进社会慈善教育，提高社会对慈善组织的认识，让
更多社会人士参与到慈善组织“扶弱”事业当中。

４．健全运行机制，保障慈善组织的“扶弱”效果

要针对经济型弱势群体、社会型弱势群体、生理

型弱势群体、心理型弱势群体和文化型弱势群体等

因不同原因致弱的社会群体进行有效帮扶。 对于弱

势群体而言，单一的经济救助已远远不够，慈善组织

必须进一步拓展“扶弱”模式。
（１）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我国法律允许慈善

组织用没有指定用途或暂时没有用处的资金购买风

险较低的稳健型理财产品或进行股权投资，但禁止

购买股票。 因此，慈善组织可考虑委托专业机构，或
由组织内专业人员自行进行投资，以此来获得收益，
从而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此

外，在某个领域积累了较多经验的慈善组织还可以

积极寻求与其他企业、机构的合作，通过为其提供专

业化服务，向合作机构收取费用并获得一定收入。
（２）要丰富扶贫手段。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扶弱”的根本在于增强弱势群体的

内生动力，而不是短期的“救济”。 因此，慈善组织

一方面要避免将过多的“扶弱”资源集中到少数地

区，导致反向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要反思自身所采

用的“扶弱”模式的弊端，在“扶弱”资源的分配上，
要摒弃陈旧思维，改变慈善组织重短期轻长期、重钱

财轻技能的做法，探索新的“扶弱”方法。 第一，慈
善组织可以专注于为贫困地区“赋能”，通过在贫困

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向弱势群体提供无息或低

息贷款，组织弱势群体参加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地区

打通信息流通渠道、市场链接和销售渠道，为贫困地

区设计运营机制，并鼓励、支持和引导弱势群体利用

本地资源自食其力、自力更生，提高弱势群体的生产

能力和生产水平，从而实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带领

弱势群体摆脱弱势的目的。 第二，慈善组织应加强

对贫困社区的整体营造，借助当地政府、经济合作社

及当地居民的共同力量，引入各方资源，全面考量当

地的发展情况，培育“本地能人”，打造地区经济组

织，通过“培力”和“赋能”激发贫困社区的原生力

量，增强贫困社区的发展活力，以实现贫困地区的全

方位发展。 对一些自然条件特别恶劣或多数人口已

经搬离的贫困地区，慈善组织要积极寻求扶贫和城

镇化的结合点，帮助弱势群体进行搬迁和安置。 第

三，面对多样化的致弱原因，慈善组织要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分类施策，逐一解决，切忌大包大揽，千篇

一律。 具体而言，针对不同的致弱原因，慈善组织要

设计并提供与现实情况相符合的慈善服务，解决致

弱因素导致的贫困。 例如，给受困于环境者修路通

水供电，或者彻底进行移民搬迁，对收入匮乏者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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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脱贫致富产业指导，对技能缺乏者进行基本技

能培训，给因学因病返贫者以金钱资助。 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３）在帮扶弱势群体时，慈善组织应以“专”配
合政府扶贫的“全”。 即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性，配
合政府开展全面工作。 作为对政府精准扶贫的有益

配合，慈善组织应该在分类扶贫工作中确保对不同

群体的扶贫精准度。 例如，可针对留守儿童提供相

应的公益项目，用慈善组织的专业技能去帮助和引

导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此外，慈善组织还可以针对

失独老人、残障人士等群体提供精神方面的慈善服

务。 例如，医药卫生类慈善组织可以定期组织慰问、
探访失独老人，在为其提供优质且廉价甚至免费的

药品的同时，定期上门与老人进行交流，抚慰老人孤

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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